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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4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晚间披露了《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

自愿性股份转让限制承诺的公告》。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信电子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电子”）拟向交信北斗（嘉兴）股权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信北斗”）转让其所持 9.6%的公司股份。

上述拟转让股份比例已超过中信电子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

自愿性承诺可转让股份上限，因此中信电子拟就超出部分申请豁免承

诺，其持有的剩余上市公司股份将按照原承诺执行，并追加承诺“其

所持剩余上市公司股份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起至 2022年 12月 31

日前不减持”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就以下事项进

行说明： 

1．豁免申请显示，本次股份转让可引入新控股股东交信北斗，

公司可以更进一步服务于国家战略，助力公司切入北斗业务。请交信

北斗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交信北斗对公司业务整合的计划及助

力公司切入北斗业务的具体发展规划。请中信电子说明本次承诺豁免

事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第五条的规定，是

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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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请中信电子说明做出的上述追加承诺是否为不可变更或撤销

的承诺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3．请中信电子和交信北斗说明是否就转让中信电子所持上市公

司剩余股权存在相关安排。 

4．你公司及相关方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6 月 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上海证监

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

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
